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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政策依圖書館法及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辦理。 

二、任務 

    (一)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以建立具學術價值之館藏特色。 

    (二)支援教學活動及研究計劃。 

    (三)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及搜尋、組織與運用資訊的習慣及能力。 

    (四)提供數位化館藏資源的環境與服務。  

三、館藏學科範圍 

    (一)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支援教學研究需求，以系所專業學科為主要蒐藏範圍，並擴及 

        其他相關學科為次要蒐藏範圍。另配合本校人文與科技整合之教育理念，一般綜合性 

        書刊也在蒐集之列。 

    (二)因應資訊媒體儲存型式及檢索技術發展，將以電子化館藏為目標。 

    (三)各系所學科範圍館藏之類別，主要依據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及杜威圖書分類法，作 

        為各系所所需館藏之發展參考。 

    (四)受限經費而無法完整收藏的館藏，以參與聯盟等合作方式取得館外資源。 

四、各類型資料的蒐藏政策 

    (一)一般性政策 

        1.合乎著作權法。 

        2.合乎館藏發展目的及學科範圍。 

        3.圖書以不蒐藏複本為原則，業務用書或特殊教學研究需求除外。 

    (二)蒐藏政策 

        1.圖書蒐藏政策 

         (1)新出版為主要採購對象。 

         (2)電腦書以近二年內出版品為選擇原則。 

         (3)本校研究生之博碩士論文應至少保留二份於本館。 

         (4)隨書附贈之磁片、光碟，列為書後附件蒐藏。 

         (5)五十頁以下小冊子不收錄。 

         (6)館藏有電子型態之資源者，以不再採購紙本為原則，惟特殊教學研究需求者例 

            外。 

        2.參考書蒐藏政策 

         (1)一般性參考工具資料，如字辭典、百科全書、年鑑等應選擇性蒐藏。 

         (2)以廣泛蒐藏各學科之各類型基本參考工具為原則。 

         (3)以內容範圍、編排方式、出版商權威性、版本新穎度為評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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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電子型式資料者，以電子型式為優先考量。 

         (5)持續發行之參考資料，得視本館經費狀況及讀者需求情形，再行決定採購與否。 

        3.期刊蒐藏政策 

         (1)以各系所介購之專業期刊為優先。 

         (2)具知識性、啟發性、文化性及休閒性的一般性期刊。 

         (3)專業期刊由各系所介購，一般性期刊由本館介購。 

         (4)徵集各學術性機關團體出版之期刊及各大專院校出版之學報。 

         (5)有全文電子期刊者，經介購系所之推薦，以電子版為優先考量，且以不重覆訂購 

            紙本為原則。 

         (6)為維持館藏完整性，於經費許可下，紙本期刊以維持續訂為原則；並為確保期刊 

           年度卷期之連慣性，期刊以每年度定時統一採購為原則。 

        4.報紙蒐藏政策 

         (1)由本館或系所介購，以綜合性報導為主，專門性次之；以中文為主，其它語文次 

            之。 

         (2)報紙索摘或全文資料庫由本館或系所推薦並依經費考量訂購。 

        5.視聽多媒體資料蒐藏政策 

         (1)以符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並具公開播放版權者為基本採購原則。 

         (2)以各系所相關之專業教學類視聽資料為優先。 

         (3)具知識性、啟發性、文化性及休閒性的教學視聽資料。 

         (4)同一內容有不同出版型式之視聽資料，以易保存、不占空間並符合科技趨勢功能 

            者為優先。 

         (5)以圖書為主體，需與圖書合併使用之視聽資料，以列入圖書附件蒐藏為原則。 

         (6)以視聽資料為主體，以列入視聽資料蒐藏為原則，小冊子為附件。 

         (7)同一內容同時發行書本及視聽資料型式者，分別列入圖書及視聽資料蒐藏。 

        6.電子資源一般性採購原則 

         (1)內容包含書目索摘、全文期刊、電子書、電子文件等。 

         (2)符合教學研究專業學科範圍，各學科均衡為原則。 

         (3)電子資料庫採購的優先順序為：現有版本資料庫續訂、現有資料庫版本升級、全 

            文期刊資料庫、補充各領域不足之資料庫。 

         (4)以館際合作聯盟方式採購，降低經費為原則。 

         (5)以Web介面為優先考量，經試用並就系統功能（檢索功能、系統操作簡易度、連 

            線速度、權限控管彈性、關聯連結等）、內容品質與更新效率、價格、授權合約 

            保障、廠商信譽等要點評選之。 

         (6)使用權與擁有權之取捨：綜合考量資料使用便利性、使用頻率高低、成本支出及 

            資料保存價值等因素，分intranet、internet 不限人次、internet限制人次、 

            單機光碟、計次付費等不同等級方式採購。 

         (7)免費網路資源之蒐集以不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為原則，注意內容之正確、客觀、 

            新穎、權威及連結是否異動或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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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贈書處理原則 

    (一)符合智慧財產權者。違反著作權法者不予收藏，如翻印、翻版書。 

    (二)學位論文、技術報告及經正式出版之研討會論文集。 

    (三)已失時效或不具學術價值者不予收藏。如：過於陳舊之圖書（出版年距今五年(含) 

    以上，電腦書距今二年(含)以上）、升學指南、考試用書、不完整之規格、法規標準 

    或圖書等。 

(四)個人剪報及散頁資料不予收藏，但珍貴資料不在此限。 

    (五)破損、掉頁、受潮或發霉、有蛀蟲之書；書內有註記、眉批、畫線等不予收藏，但具 

    有參考價值之絕版書除外。  

    (六)國小至專科之教科書、參考自修、筆記、非本校畢業紀念冊及校刊、佛書、農民曆、 

    政黨或宗教宣傳品、零星之單期雜誌、報紙及少於五十頁之小冊子不予收藏。 

    (七)本館已有典藏之複本圖書不予收藏，惟使用率高或有特殊需求之圖書資料不在此限。 

六、館藏淘汰 

    館藏淘汰的目的，在於保持館藏新穎性與適用性，節省典藏空間，以容納更多新增書刊，

並提升館藏使用率。 

    (一)館藏資料淘汰原則： 

        1.一般圖書 

         (1)經二次盤點確定遺失者。 

         (2)借閱圖書遺失且無法補購原書者。 

         (3)缺頁或破損至不堪修復者。 

         (4)圖書狀態設定為「架上待尋」逾兩年者。 

         (5)過時無參考價值之圖書：如出版超過五年之電腦操作類書籍。 

         (6)空間不足時優先淘汰複本書或其他非書資料形式可取代者。 

         (7)圖書經淘汰者，如有隨書磁片等附件則一併淘汰。 

         (8)隨書附件限於空間需進行淘汰時，以過時電腦操作磁片或不符合科技趨勢功能者 

            為優先。 

        2.參考書 

         (1)破損、不堪使用，已無保存價值者。 

         (2)已有彙刊本或電子版形式可供取代之單本索引、摘要、書目等。 

         (3)抽換式（活頁）資料新版到館，舊版可淘汰。 

         (4)有新版資料可完全取代舊有資料，舊版依實際狀況可註記淘汰或移送書庫區典藏 

            流通。 

        3.期刊 

         (1)殘缺、破損且不堪修復之合訂本。 

         (2)現刊本保留二年後，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裝訂成合訂本： 

            A.休閒性或非學術性之期刊。 

            B.金融類、電腦類及語文學習類等具時效性之期刊。 

            C.已被校內訂購電子資料庫收錄，可查得全文資料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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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視聽資料 

         (1)影像、聲音模糊或毀損至不堪使用者。 

         (2)機器設備無法配合使用者。 

         (3)其他媒體型式可取代者。 

        5.電子資源 

          僅享有使用權，終止契約後，於館內資料庫管理系統中註銷。 

        6.報紙 

          部份大報保留一年，其餘不保留。 

    (二)館藏淘汰註銷程序： 

        1.圖書館依淘汰原則定期篩選符合淘汰之館藏，製作財產減損單，送請相關學科之圖 

          書館委員審視，經評定淘汰之館藏，若資料來源為贈送，則報請館長核准後淘汰； 

          資料來源為購買，則需報請館長、會計室、校長核准後淘汰。 

        2.經淘汰之館藏，公告清單以轉贈校內學系、單位、全校教職員生為主或轉贈他館等 

          方式處置。 

        3.每年淘汰率，依圖書館法第十四條規定每年在不超過館藏量百分之三範圍內辦理註 

      銷報廢。 

七、館際合作 

    彌補館藏之不足，與其他館合作之計劃，亦是持續充實館藏重要指標，目前參加之館際合 

    作組織為： 

    (一)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享有全國性館際互借與複印權利與義務，同時負有更新 

        全國期刊聯合目錄中本校館藏資料之義務。 

    (二)中華圖書資訊教育學會：圖書資訊教育相關會議及研習交流。 

    (三)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全國性圖書館會議及研討交流。 

    (四)中部大學圖書館聯盟：簽訂地區性館際互換借書證協定。 

    (五)彰雲嘉地區大學校院館際合作聯盟：簽訂地區性館際互換借書證協定。 

    (六)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合作採訪國外電子期刊及索引摘要資料 

        庫，部份可列印提供館際複印，未來朝合作編目及合作典藏發展。 

    (七)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以更合理經費合作採訪電子書資料庫。 

    (八)臺灣 OCLC管理成員館：節省圖書館人力與成本，增加圖書館國際能見度。 

    (九)與國內十一所大學校院簽定圖書互借借服務協定，及與台中榮總簽定圖書資源共享協 

        定。 

    (十)參與「中區區域資源教學中心」，與中部十三校共同提供跨校圖書借閱服務。 

八、本政策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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